
 雲林縣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第473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111年 11月 29日下午2時30分

二、地點：雲林縣警察局2樓簡報室

三、主席：兼召集人縣長張麗善   　         紀錄：呂穎嬋

四、上級指導：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：未派員

內政部警政署：未派員

學者專家：專任教授 張立言

五、出列席單位人員：如簽到表

六、主席致詞：

    本縣道安工作小組、各單位與會夥伴，大家好！首先我們

歡迎出席本次道安會議專家、學者張立言教授，目前擔任嘉義

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，前來幫忙協助審視本縣各項道路

交通安全改善作為。

    根據交通部分析本縣 111 年 1-9 月份事故總件數

(A1+A2)7760件，增加 319件，其中交通事故 30日死亡人數是

116人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5人(+4.5%);其中年輕人(18-24歲)死亡

11人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3人(+37.5%);自小客駕駛人死亡 15人，

較去年同期增加 10人(+200%);行人路口事故死亡 3人，較去年

同期增加 2人(+200%);高齡者路口事故死亡 31人，較去年同期

增加 6人(+24%)最為嚴重，希望透過本縣加強各工作小組加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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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，使縣內長輩能注意路口安全，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發生率

這是我們共同重視降低傷害的目標。

    交通部要求各縣市 1年內降低 5%死亡人數作為指標，本縣

今年交通事故死亡(30日內)目標值為 144人，本縣統計至 9月份

目前交通事故 30日死亡人數是 116人，較去年同期增加 5人，

要達成交通部所訂目標值較有難度，我們應繼續努力符合目標

另交通部請各縣市提報非號誌路口列為重點改善項目，應有計

畫性逐步盤點檢討、改善，並強化宣導及執法，這部分再請各

小組針對本縣機車事故、高齡者事故嚴重交通事故及加強

『停』標誌、線再加強宣導及防制作為，使民眾對於道路安全

規則的認知，營造社會大眾關注交通安全。

    再次透過本會議呼籲所有鄉親一起來為道路交通安全盡一

份心力，另請本縣各道安工作小組持續推動、執行，以「更安

全、更友善的交通」道路環境，降低通行路口時的車速，共同

維持良好的行車秩序，期許本縣交通更順暢、人車更安全，創

造本縣更優質的交通安全環境。

感謝在座各位的戮力在所有交通要道及危險路口宣導及防

制作為，平時除了透過監視器、標誌、號誌，提醒用路人注意

之外，另在本縣台 78、61線安全島、轉彎處，如民眾或員警巡

邏時發現遮蔽視線的樹木、雜草，可以提醒工務處向相關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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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，讓危害降到最低。中央希望提升道路品質改善及交通路

網的建置，未來本縣將成立「交通工務局」，持續規劃進行本

縣 6個客運轉運站，希望所有客運可以透過共同轉運站進行接

駁，增加民眾使用的方便性，後續我們就相關程序進行，謝謝！

 

七、報告事項：

（一）管考小組報告：

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：（詳見議程資料）

決議：

第一案：解除列管。

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：（詳見議程資料）

決議：

第一案：解除列管。

第二案：解除列管。

第三案：解除列管。

（二）執法工作小組執行道路交通安全報告及交通違規精準執法分

析檢討：（詳會議資料）

決議：

1、警察局交通隊不只針對交通取締件數作數據分析，應再針

對發生原因進行分析，A1類交通事故 10月份發生 8件 8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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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份至本(29)日已有 9件，發生地點大部分多在郊區岔路及

市區岔路，交通隊應針對岔路加強精準執法。

2、謝謝警察局交通隊的報告，本年度 10月份針對交通違規精

準執法的分析數據，斗南分局在各項評核標準中相對平穩，

成效較佳，另北港分局及臺西分局肇事熱點執法成果數據偏

低，尤其是逕舉及攔查，應加強攔停見警率以達嚇阻效果，

養成民眾遵守交通法規的習慣，請交通隊列出的評核項目標

準與強度，依各分局合理值再做微調。

（三）執法工作小組111年 10月各分局A1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     1斗六分局111年 10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        決議：案例中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，請管考小組列管，

追蹤考核。

2、斗南分局111年 10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決議：案例中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，准予備查。

3、虎尾分局111年 10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決議：案例中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已完成，准予備查。

4、北港分局111年 10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決議：

(1) 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無改善建議事項，准予備查。

(2) 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無改善建議事項，准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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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案例三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，請管考小組列管，

追蹤考核。

5、臺西分局111年 10月份交通事故分析檢討報告：

決議：

(1) 案例一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，請管考小組列管，

追蹤考核。

(2) 案例二相關交通工程改善建議事項，請管考小組列管，

追蹤考核。

八、重要工作檢討事項（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方案 10月份業務報告、

道安精進作為成果管制表、專題報告）：（詳見議程資料）

  決議：

(一) 謝謝警察局交通隊的報告，請工務處依規範進度完成。

  (二)謝謝工務小組的分享，藉由科技設備補助，以達提醒用路人交

通安全路況。

九、提案討論：

(一)執法小組提案一：

案由：有關福興營造有限公司申請砂石車載運砂石行駛管制道路

一案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(二) 執法小組提案二：

案由：有關新大開發工程有限公司申請砂石車載運砂石行駛管制

道路一案。

5

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(三) 斗六分局提案三：

案由：有關志盛汽車貨運有限公司申請 15噸以上砂石貨車行駛

管制道路通行證一案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(四)崙背鄉公所提案四：

案由：崙背鄉台東傢俱旁通往舊庄村頂厝產業道路、五魁村田厝

通往麥寮鄉興華村興化厝產業道路等二處路段，建議禁

止總重15公噸以上大貨車及砂石車通行管制案。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十、臨時動議：

無。

十一、專家學者建議：

1. 從本縣10月份 A1類交通事故來看，雲林和嘉義的事故類型

大多發生在郊區，原因大多為路權問題，建議巡邏員警加強

郊區無號誌路口視線有無受到遮蔽(包含雜草及廣告物)通報，

另針對交通量較大的郊區路口，應檢視路權劃設「停、讓」

標誌、線，因「讓」字標誌大多劃設在匯流路口，在此建議

主要以劃設「停」字標誌、線為主，以增加行車管制強度。

2. 請針對路口精準執法進行後續追蹤事故發生率有無確實下降

進行檢討，另大規模執法對員警造成較大負擔，目前交通部

推動科技執法，應將這部分列入執行。

3. 民眾行經無號誌路口不會停等，應在加強「停、讓」觀念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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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，以強化民眾交通規則遵守。

十二、主席結論：

1. 劃設「停」字標誌、線，字意較明確，相對後續執法較無爭

議，請權責單位工務處協助加強無號誌路口標誌標線劃設。

2. 精準執法的後續追蹤，將透過後續資料整理做檢視，另科技

執法為未來趨勢，除了降低警政負擔，亦能降低警察與民眾

之間現場衝突的發生，希望工務處的後續極力爭取交通部經

費。

3. 無號誌路口違規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執法，將於明(30)日施行，

各工作小組於11月 30日至12月 2日再加強宣導民眾，感謝

張教授及各與會先進出席本次會議。

十三、散會。

7


